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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林平发

展”、“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３０１９

号）。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

承销保荐”、“保荐人 （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１

，

８８５．３７００

万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

７

，

５４１．４８００

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１．２７００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５４．１０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７．８８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林平发展”

Ａ

股

７５４．１０００

万股。

根据《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约为

１０

，

５８９．０８

倍， 超过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７５４．１５００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７．１２００

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８．２５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８８８００％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３７．８８

元

／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

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１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进行了本次发行股票网上申购的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５３８

末“

５

”位数

２２７２６

，

３５２２６

，

４７７２６

，

６０２２６

，

７２７２６

，

８５２２６

，

９７７２６

，

１０２２６

末“

６

”位数

３６７７９２

，

４９２７９２

，

６１７７９２

，

７４２７９２

，

８６７７９２

，

９９２７９２

，

２４２７９２

，

１１７７９２

末“

７

”位数

２３２２１３０

，

３５７２１３０

，

４８２２１３０

，

６０７２１３０

，

７３２２１３０

，

８５７２１３０

，

９８２２１３０

，

１０７２１３０

末“

８

”位数

１８６３１０３５

，

３１１３１０３５

，

４３６３１０３５

，

５６１３１０３５

，

６８６３１０３５

，

８１１３１０３５

，

９３６３１０３５

，

０６１３１０３５

末“

９

”位数

０７０９２５０３１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林平发展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

３０

，

１６５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林平发展

Ａ

股股

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２２８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

２０２５

年修订）》（上证发〔

２０２５

〕

４６

号）、《上海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４

年修订）》（上证发

〔

２０２４

〕

１１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

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

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５

〕

５７

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

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４

〕

２７７

号）的要求，保

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

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Ｔ

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５８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９

，

３６８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４

，

８８２

，

９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

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无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３１４

，

３５０ ６７．８８％ ２

，

７４７

，

７２７ ７２．８６％ ２７７

，

２６３ ２

，

４７０

，

４６４ ０．００８２９０３９％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５６８

，

６４０ ３２．１２％ １

，

０２３

，

４７３ ２７．１４％ １０３

，

０３４ ９２０

，

４３９ ０．００６５２４５９％

合计

４

，

８８２

，

９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７７１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０

，

２９７ ３

，

３９０

，

９０３ ０．００７７２３１４％

注

１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注

２

：

Ａ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为除

Ａ

类外的

其他投资者。

本次网下配售无余股产生。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申购初步配售明细”。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

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发行人：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

2026-011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 2026年1月30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 52,575,000股

一、股权激励计划前期基本情况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方式为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A股

普通股股票，拟授予的权益数量为94,520,62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其中，首次授予的权

益数量为79,397,32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2%；预留授予的权益数量为15,123,3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的《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二、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权益实际授予的具体情况

授予日 2026/1/20

授予数量 52,575,000股

授予人数 99人

授予价格/行权价格 6.25元/股

股票来源

√发行股份

□回购股份

□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6

年1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

整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06人调整为99人，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79,397,324股调整为54,308,000股，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5,123,300股调整为13,577,

000股；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6年1月20日为首次授予

日，以6.2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99名激励对象授予54,308,000股限制性股票，股票来

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后， 在后续办理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缴款过程

中，有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部分放弃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涉及股数1,733,000股。 因

此，本次激励计划实际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4,308,000股调整为52,575,000股，预留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577,000股调整为13,143,750股。除前述事项外，本次激励计划其他实

际授予情况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授予事项一致。

（二）首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激励对象 授予数量（万股）

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数渡科技核心管理人员（17人） 2,956.20 56.23% 1.56%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数渡科技技术/

业务骨干人员（82人）

2,301.30 43.77% 1.22%

合计 5,257.50 100.00% 2.78%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任何

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10%。

三、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二）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

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

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

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配股

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

的限售期的截止日与限制性股票相同，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

份将一并回购。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

至下期解除限售。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

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

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事宜。

四、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6年1月23日出具 《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26）第110C000035号）。 经审验，截至2026年1月22日止，公司已收到99名激励对象认缴股

款人民币328,593,750.00元， 其中， 股本人民币52,575,000.00元； 资本公积人民币276,018,

750.00元。

五、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为52,575,000股。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并于近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

予登记日为2026年1月30日。

六、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890,412,476股增加至1,942,987,

476股，公司控股股东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合计持股比例由

26.63%被动稀释为25.91%。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52,575,000 52,575,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90,412,476 0 1,890,412,476

总计 1,890,412,476 52,575,000 1,942,987,476

八、授予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

股本变动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前，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为26.63%。 本次授予

登记后，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为25.91%，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比

例（%）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并计算）

503,384,189 26.63 503,384,189 25.91

控股股东：嘉华控股 288,184,770 15.24 288,184,770 14.83

一致行动人：万通控股 215,199,419 11.38 215,199,419 11.08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上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

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九、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的每个资

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划的股

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比例进行摊销。 由本次激励

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经测算，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6年1月20日，首次授予登记的52,575,000

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32,649.08万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预计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26年（万

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2029年

（万元）

52,575,000 32,649.08 19,453.41 9,250.57 3,673.02 272.08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

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上述费用摊销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

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上述测算部分不包含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预

留部分授予时将产生额外的股份支付费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

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

2026-017

转债代码：

113618

转债简称：美诺转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美诺转债”转股价格暨

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修正前转股价格：25.68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21.28元/股

● “美诺转债” 本次转股价格修正实施日期：2026年2月4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美诺转债” 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18 美诺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6/2/3 全天 2026/2/3 2026/2/4

● “美诺转债” 于2026年2月3日停止转股，2026年2月4日起恢复转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377�号）核准，2021年1月14日，公司公开发行5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共

发行52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 2021年2月4日起，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转债简称“美诺转债” ，转债代码“113618” 。

“美诺转债” 存续的起止日期为2021年1月14日至2027年1月13日， 转股期起止日期为2021年7月

20日至2027年1月13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7.47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1、2021年12月30日，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实际授予登记限制性股票1,727,860股。 根据《宁波美诺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 约定，“美诺转债”

的转股价格相应调整为37.23元/股。

2、公司以2022年6月7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9851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9702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12,979,014股。 根

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美诺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37.23元/股调整为26.51元/股。

3、公司以2023年5月25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5元（含

税），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美诺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6.51元/股调整为26.35元/股。

4、2024年6月26日，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实际授予登记限制性股票1,727,860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美诺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6.35元/股调整为25.86元/股。

5、公司以2024年7月12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含

税），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美诺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5.86元/股调整为25.84元/股。

6、公司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于2025年5月28日完成登记，因股份

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票。 根据《募集说明书》规定，在“美诺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美诺转债”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因此“美诺转债” 的转股价

格由当前的25.84元/股调整为25.73元/股。

7、公司以2025年6月24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

税），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美诺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5.73元/股调整为25.68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

东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股

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

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三、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12月25日至2026年1月16日期间， 公司股票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25.68元/股）90%，即低于23.11元/股（保留两位小数）的情

形，触发“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四、本次向下修正“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的审议程序

1、2026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美诺转

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董事会提

议向下修正“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并提交股东会审议。

2、2026年2月2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

价格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

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3、2026年2月2日，根据股东会授权，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由25.68元/股向下修正为21.28元/

股。

五、转股价格修正结果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2026年1月5日至2026年1月30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为21.27元/股（保留两位小数），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2026年1月30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21.28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故本次修正后的“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

21.28元/股。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综合考虑上述价格及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由25.68元/股向下修正为21.28元/股。

本次修正后的“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6年2月4日起生效。“美诺转债” 于2026年2月3日停止转

股，2026年2月4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

2026-015

转债代码：

113618

转债简称：美诺转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梅墟街道菁华路777号1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990,1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54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姚成志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2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应高峰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许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下修正“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80,586 93.3171 4,129,258 6.5554 80,284 0.127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向下修正“美诺转

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1,083,061 20.4636 4,129,258 78.0194 80,284 1.51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培琪、李宜谦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

2026-016

转债代码：

113618

转债简称：美诺转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2月2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紧急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6年2月2日以

现场口头通知或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公司全体董事均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时限要求。 本次

会议由姚成志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下修正“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根据《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 ）的相关条款约定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美诺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25.68元/股向下修正为21.28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2月4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同日披露的《宁

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美诺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88105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

2026-003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6/2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19日~2026年6月18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万元~1,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2.7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3%

累计已回购金额 299.9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06元/股~24.3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

币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

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

（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7、

02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1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27，703股，占公司总股本397,734,544股的比例为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36元/股，最低价为

23.0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704.2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0777

证券简称：

*ST

新潮 公告编号：

2026-008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及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悉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公

司发送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变更情况

1、 根据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赛蒙特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并生效的

《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债

权及相关权利（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依法转让给鄂尔多斯市赛蒙特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

市赛蒙特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1月30日作出的（2022）粤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在951,

400,000元的范围内对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不能清偿标的债权的部分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且公司价值951,400,000（暂计）元的财产已经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查

封、冻结等。 相关情况参见《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权人变更仅涉及公司债权人主体变化，不会额外增加公司债务负担，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

造成影响。

三、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

2026-006

转债代码：

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取得任职培训证明并

正式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赵亚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

赵亚红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其取得任职培训相关证明后正式生效，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阿拉丁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近日，赵亚红女士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2026年第1期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完

成测试，取得了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赵亚红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

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结果为无异议通过。 赵亚红女士自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并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资格审核无异议之日起正式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长徐久振先生不

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0560989

邮箱：aladdindmb@163.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36号南塔16层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6-02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已于 2026�年2月1日任期届满。 鉴

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换届相关工作正在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

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新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全体董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

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义

务。

公司董事会换届延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尽快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

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6-00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

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70号），批

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4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

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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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1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65,019 93,344 -30.34% 65,019 93,344 -30.34% 68,402 75,150 -8.98% 68,402 75,150 -8.9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45,385 40,863 11.07% 45,385 40,863 11.07% 43,502 33,641 29.31% 43,502 33,641 29.31%

上汽集团乘用车分公司 84,374 49,472 70.55% 84,374 49,472 70.55% 77,421 50,344 53.78% 77,421 50,344 53.7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111,423 114,088 -2.34% 111,423 114,088 -2.34% 105,477 77,000 36.98% 105,477 77,000 36.98%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15,539 14,718 5.58% 15,539 14,718 5.58% 18,475 15,633 18.18% 18,475 15,633 18.18%

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7,284 2,960 146.08% 7,284 2,960 146.08% 4,647 2,800 65.96% 4,647 2,800 65.96%

上汽正大有限公司 0 1,345 -100.00% 0 1,345 -100.00% 1,356 1,805 -24.88% 1,356 1,805 -24.8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印尼

有限公司

1,729 1,518 13.90% 1,729 1,518 13.90% 1,477 1,051 40.53% 1,477 1,051 40.53%

捷仕达名爵汽车印度有

限公司

6,042 5,021 20.33% 6,042 5,021 20.33% 4,844 4,455 8.73% 4,844 4,455 8.73%

其他 1,864 2,264 -17.67% 1,864 2,264 -17.67% 1,812 2,287 -20.77% 1,812 2,287 -20.77%

上汽集团整车合计 338,659 325,593 4.01% 338,659 325,593 4.01% 327,413 264,166 23.94% 327,413 264,166 23.94%

其中：新能源汽车 104,716 87,109 20.21% 104,716 87,109 20.21% 85,374 61,098 39.73% 85,374 61,098 39.73%

出口及海外基地 104,623 69,489 50.56% 104,623 69,489 50.56% 104,529 68,916 51.68% 104,529 68,916 51.68%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